
 

【附件一】既有工廠昇降設備定期檢查表 

【附件二】既有工廠昇降設備定期檢查切結書 

【附件三】定期臨時使用證明 

http://www.parking.org.tw/document/meeting/1080704-4783_01_calendar_inspection_table.pdf
http://www.parking.org.tw/document/meeting/1080704-4783_02_declaration.docx
http://www.parking.org.tw/document/meeting/1080704-4783_03_use_certification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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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行政院 函

受文者：內政部

發文字號：院臺經字第1090000663號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(attch1)

所報「既有工廠昇降設備使用認定基準方案」修正草案一

案，准予依核定本分行有關機關辦理。

復109年1月7日經工字第10902600120號函。

檢附修正「既有工廠昇降設備使用認定基準方案」(核定

本)1份。

正本：經濟部

副本：內政部、勞動部、國家發展委員會(均含附件)

地址：10058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
傳真：02-23949309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09年1月22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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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頁，共1頁

建築管理組

1090007359

Administrator
打字機
5019



既有工廠昇降設備使用認定基準方案修正對照表(草案)

第 1 頁，共 1 頁

修正後內容 原方案內容 說明

肆、計畫內容及作法

一、適用對象資格

2. 工廠用載重未達一噸之

載貨昇降設備：準用本

方案機制，但由事業單

位自主檢查，不需提報

審查。

肆、計畫內容及作法

一、適用對象資格

2. 工廠用載重未達一噸之

載貨昇降設備：準用本

方案機制，但由事業單

位自主檢查，不需提報

審查。

本方案適用對象資格「2.工
廠用載重未達一噸之『載

貨』昇降設備：準用本方案

機制……」，其僅限於載貨

昇降設備之相關文字應為誤

植，爰刪除「載貨」文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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